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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山市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打击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相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市严厉打击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动员会议精神，现将《全区打击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浑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6月3日

全区打击非法侵占林地
毁林种参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林业局开展非法侵占林地清理排查专项行动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和省委、省政府非法侵占林地清理排查专项行动动员会议及市委、市政府严厉打击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违法犯罪行为电视会议精神，严厉打击我区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违法犯罪行为，经区委、区政府同意，决定在全区开展打击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专项行动，为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专项行动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林业局开展非法侵占林地清理排查专项行动部署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市非法侵占林地清理排查专项行动动员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全区经济发展大局，着眼于为森林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确保全区森林生态资源安全，为实现浑江绿色转型奠定基础。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违法行为，规范全区林地经营和使用活动，破获一批非法侵占林地的大案要案，全面完成挂牌督办的具体案件，依法严惩一批涉林违法犯罪人员，坚决遏制违法违规利用林地种植人参行为，实现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现象明显减少，推动全区森林资源保护秩序明显好转。
三、工作重点
各镇、街,各单位要按照《打击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专项整治行动方案》要求，结合非法侵占林地清理排查专项行动，认真组织开展调查摸底，清查本地、本单位辖区内违法违规使用林地种植人参情况和责任人，坚决做到“彻底查清、查处到位、整改到位”，对毁林种参面积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要实行挂牌督办，一查到底。对因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和徇私舞弊造成对违法违规使用林地种植人参行为制止不力、查处不力的公职人员，要移送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纪严肃责任；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职责分工
各镇、街，各单位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政法各部门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前提下，加强协作配合，加大对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行为的打击力度，做到快侦、快捕、快诉、快判。
1.区政府代表全区负责专项行动的指挥、调度和督导，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协调涉事职能部门和事涉企业，共同推进专项行动深入开展。
2.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能，对因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对违法违规使用林地种植人参行为制止不力、查处不力的公职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3.森林公安和林政稽查负责对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行为的线索摸排、侦查取证等工作，重点查处非法毁林开垦和开垦林中空地、无林地种植人参等违法违规行为。
4.检察机关履行对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案件的批捕、起诉职能，重点查处毁林种参过程中发生的职务犯罪，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启动快捷办理程序，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办结案件。
5.审判机关对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违法案件要建立从立案到执行的“全程快速通道”，实行快立、快审、快执行，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五、组织机构
为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成立全区联合打击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具体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部署、指导协调、督导考核等工作。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王世洋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高云峰  区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成  员：杨传光  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王  勇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赵  峰  市森林公安局浑江区大队长
        焦洪武  六道江镇人民政府镇长

        尹晓远  七道江镇人民政府镇长
        管长清  红土崖镇人民政府镇长
        姜志来  三道沟镇人民政府镇长
        刘清国  板石街道办事处主任
        许天辉  河口街道办事处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林业局。

主  任：徐综合  区林业局副局长
成  员：由区林业局林政科、稽查队、营林资源科、区森林公安大队相关人员组成
六、实施步骤
1.调查摸底阶段。（5月8日-5月16日）各镇、街要分别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制定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确定重点范围、重点内容、目标任务、时间安排及工作措施等。要对全区范围内所有使用林地种植人参的地块全部进行现地调查，全面查清本地、本单位辖区内违法违规使用林地种植人参情况和责任人，并详细登记，汇总成册。
2.宣传发动阶段。（5月17日-5月27日）要召开动员大会进行安排部署，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要加强宣传，营造氛围，突出社会举报和监督，增强广大群众参与打击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专项行动的积极性、主动性。
3.打击查处阶段。（5月28日-8月28日）各镇、街，各单位要根据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密切加强配合，在准确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对毁林开垦和开垦无林地种植人参的，按照《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伐滥伐林木案件应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解释》（法（研）发〔1987〕2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15号）以及有关规定，分别对破坏林木、林地行为进行处罚，并限期恢复原状；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不得以罚代管、以罚代刑。对未经批准，擅自利用采伐迹地进行林参间作或只种植人参不造林的，要责令停止违法违规行为，限期还林，并按有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罚。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停止违法违规行为、没有恢复林地原状的，要提请当地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对毁林种参面积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要实行挂牌督办，一查到底，并将查处结果公开曝光。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和徇私舞弊的公职人员，要移送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纪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检查验收阶段。（8月29日-9月29日）各镇、街，各单位在专项行动结束后，要深入分析林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提出管理目标和整改措施，报送区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将对各镇、街，各单位打击非法侵占林地毁林种参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并根据结果进行总结和表彰。
七、工作要求
组织开展这次专项行动，是区委、区政府落实省委、省政府“五大发展”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充分认识专项整治行动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履行工作职责，高度重视，加强领导，采取措施，强力推进，扎扎实实地把专项行动推向深入，对工作进展缓慢，整治成效不明显的地方和单位，区委、区政府将对各镇、街，各单位主要领导进行约谈；对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不利的有关镇街，将由区纪检监察机关督查督办，并视打击和整治情况纳入本单位年度绩效考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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